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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8月2日

（2023）浙0282民初3791号
刘建成：本院受理慈溪市小小汽车维修厂与刘

建成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
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
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
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3
年9月19日9时00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
庭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
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3行审2号
张乙辉：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温州

海关与张乙辉行政处罚一案，你是本案被执行人，因用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3行审2
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准予强制执行申请执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温州海关于2022年9月14日作出杭温
关缉查［2022］03—003号行政处罚决定中的罚款人民币
5000元及加处罚款人民币5000元。自公告之日起满30
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浙03行审8号
苏兆辉（公民身份号码352225197310055018，

住所地福建省霞浦县田乡上村村103号）：本院受理申
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温州海关与被申请人苏兆辉罚款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3行审8号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听证通知书、
听证须知、执行申请书及证据副本，并决定于2023年9
月6日（周三）15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举行听证。请
你在收到本通知后，由本人或受委托人准时到庭，受委
托人到庭的需有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届时未能准时
到庭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本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1960、5030、5031、5032号
周淼、高学勤、郭森立、长春市平封商贸店：本院

受理原告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周淼、
高学勤、郭森立、长春市平封商贸店侵害商标权及不
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
法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司法公正码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惩戒告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
21日上午9时整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500号
温州市凯壹置业有限公司、温州市歌旸置业有限

公司：本院审理原告浙江创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温州市凯壹置业有限公司、温州市歌旸置业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无法
采用其他方式送达，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三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
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温州市凯壹置业
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浙
江创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46839.73元及违约金

（以246839.73元为基数，从2023年1月29日起按日
万分之一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温州
市凯壹置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支付原告浙江创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律师费
12000元；三、被告温州市歌旸置业有限公司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浙江创能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8925号
谭先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瓯海万士隆鞋业有限公司、谭
先美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304民初89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谭先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浙江
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35000元；二、驳回原告浙
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300元，由原告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748元，被告谭先美负担1552元；公告费650元（由原
告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由被告谭先
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24破21号
本院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鹿城支行

的申请于2022年7月18日裁定受理天胜阀门集团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9月5日指定浙江
光正大律师事务所担任天胜阀门集团有限公司管理
人。本院自2023年6月13日起对天胜阀门集团有限
公司进行重整。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02民初3927号
郭忠明：本院受理原告陈水木与被告郭忠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2023）浙0402民初3927号，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独任审理通知书、传票等材料，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南湖2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321号
金利宝：本院受理的原告李斐斐与被告金利宝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
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
限被告金利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
李斐斐借款本金440000元，并支付利息79200元及逾
期付款违约金110880元，合计63008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140元，
减半收取5070元，由被告金利宝负担。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2323号
湖州奥迁电梯配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四川

西尼电梯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州奥迁电梯配件有限公司的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电梯安
装费1832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
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3年10月9日9时00分在本
院（南浔法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2404号
俞维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南浔梦缘电子元器

件有限公司与被告俞维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1、判令被告俞维明偿付原告货款人民币248000
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60000元为基数，自
2020年5月9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履行日
止）；2、被告俞维明负担本案诉讼费。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
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民事裁
定书（转普）、民事裁定书（保全）、民事裁定书（撤部分被
告）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3年10月9日9时00
分在练市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1477号之一
安吉希墨室内装饰装修工作室：原告张兴蓉诉被

告安吉希墨室内装饰装修工作室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523民初147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安吉希墨室内装饰装修工作室退
还张兴蓉装修款30000元及赔偿损失20000元，限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如安吉希墨室内装
饰装修工作室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1610
元由安吉希墨室内装饰装修工作室负担，限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缴纳。本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诉费应于上诉
期满后7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逾期按自动
撤回上诉处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1754号之一
安庆鹏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原告安吉安畅道路施

救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安庆鹏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车辆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523民初175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安庆鹏晟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支付安吉安畅道路施救服务有限公司租金违约金
2000元及利息损失（自2023年4月12日起按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为标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履行；如安吉希墨室内装饰装修工作室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0元，公告费
560元，合计诉讼费860元由安庆鹏晟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负担，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缴纳。本判决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诉费
应于上诉期满后7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逾
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681破10号
2023年3月13日，本院裁定受理浙江海邦科技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浙江海邦科技有限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已无财产可供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
为，浙江海邦科技有限公司属严重资不抵债，且无财产可
供清偿破产费用，故应依法对其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
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
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7月18日裁定宣告浙
江海邦科技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海邦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程序。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1）浙0683破31号之一
2023年7月27日，嵊州铂镧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管理人接受本院指定后
依法对嵊州铂镧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资产及债务
情况开展了调查，现根据管理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嵊
州铂镧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主要的财产为对
赵珂等三人享有的债权（房屋租赁费及违约金），现上
述债权的追收已进入诉讼阶段，即使上述债权全部
追收成功也仅为96.07万元，但债务总额约为317.75
万元。故嵊州铂镧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已符合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
形，也不存在重整、和解的情况。现管理人请求本院
宣告嵊州铂镧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本院认
为，嵊州铂镧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请求宣
告债务人破产，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本院于2023年7月31日裁定宣告嵊州铂镧商业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23破16号
本院根据浙江丹龙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3年7月21日裁定受理了武义超杰休闲用品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7月24日指定浙江五
义律师事务所为武义超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武义超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9月
15日前，向武义超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
权（申报地址：浙江武义县东升东路262号浙江五义律
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21200；联系电话：鲍律师
18857951675、鲍律师13906795157，申报债权时间为
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11时30分、14时00分至17时
0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债权人应当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
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武义超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武义超杰休闲用品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武义超杰休闲用品有
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3年9月1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
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
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
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
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本院定于
2023年9月27日（星期三）上午10时整在武义县人民
法院第十一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号）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
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会议以庭审直播和书面相结

合形式召开。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
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强清1号
本院于2023年7月14日裁定受理浙江海兴药业有

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于2023年7月27日决定由浙江海
昌律师事务所组成清算组，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的严凌
振为清算组负责人。浙江海兴药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
地址：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锦江路
458号深蓝大厦8层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联系人：陈世
民13071829503、王叶苗13806879080）。浙江海兴药
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
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及相关资料。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1400号
武义阿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田建民

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依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23民
初14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武义阿萨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田建民承
揽款67000元及利息损失（自2023年4月14日起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1401号
张帆：本院受理原告方小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23民初1401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帆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
还原告方小润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
2018年9月21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2020年8月19
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
回原告方小润的其他诉讼请求。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1415号
邹卓俊：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

司诉你、徐惠莉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依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723民初14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徐惠莉、邹卓俊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归还原告浙江
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司代偿款26241.96元及利息损
失（自2018年6月5日起按年利率3.65%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580号
郑卫君：本院受理原告李荣辉诉被告郑卫君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9月25日上午10时在浙江省浦
江县人民法院矛调中心审判庭（浦江县人民东路38号
信访局二楼206）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560号
朱向丽：本院受理原告浦江春蚕工艺有限公司诉被

告朱向丽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9月25日上午10时30分在浙江
省浦江县人民法院矛调中心审判庭（浦江县人民东路38
号信访局二楼206）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671号
陈朝海：本院受理陈必连诉陈朝海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19日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476号

陈向阳：本院受理原告周金星与被告陈向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726民初14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
被告陈向阳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周金星
借款6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23年5月5日起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元，公告费650元，共
计1950元，由被告陈向阳承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3034号
周建华：本院受理原告毛建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浙0802民初3034号案件的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1、
判令被告周建华偿还借款127000元并赔偿以该款为基
数自借款之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LPR4倍利
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9月
21日9时00分在本院智造新城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1964号
刘建琴：本院受理原告黄玉其诉你离婚后财产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3）浙0803民初1964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刘建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黄
玉其6000元，并由你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费。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
交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2207号
徐国鑫：本院受理原告孙小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等应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
告归还借款3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5月19日
起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LPR计算
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支付欠款46000
元及利息，利息自2020年5月1日按全国银行同业拆
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LPR计算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
止；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
午9时在本院大洲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
则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2511号
徐国鑫：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科尼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应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12830元，并从2022年9
月24日开始以1283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的违
约金；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上午9时在本院大洲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未到，则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6094号
吴纪宝：本院受理原告金子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规制虚假诉讼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正在线”应
用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9月26日上午8时50分在温
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二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3）浙1082民初3971号
余益明（3302241965****4112）：本院受理原告

尤法明诉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按
送达有关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1082民初397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如
下：准许尤法明撤诉。案件受理费342元，减半收取171
元，公告费560元，由尤法明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临海市人民法院

宁波龙腾纸业有限公司债权人：
《宁波龙腾纸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已于

2023年7月19日经第四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23
年 7 月 27 日经余姚市人民法院（2022）浙 0281 破 10 号之二
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一百一十六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根据《宁波龙腾纸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确
定的分配步骤，宁波龙腾纸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实施 1 次
分配，本次分配为最终分配，由管理人根据各个债权人提
供的银行账号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本次分配总额为45,096,833.49元，有财产担保债权分配
额31,486,294.22元，职工债权分配额378,603.84元，税收债权
分配额2,696,006.91元，普通债权分配额10,535,928.52元。

特此公告。 宁波龙腾纸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8月2日

破产财产分配公告

本公司原公章未经公安备案，声明作废；现启用经公
安备案的新公章（编号：33010110000314），自公告之日起
本公司只对新公章依法承担相关责任；任何单位或个人使

用原公章或其余任何形式的公章，我公司均不认可，并依
法追究使用人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浙江润丰坤元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3年8月2日

声明

2022年2月14日，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浙
江欢乐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乐颂公司”）破

产清算案，案号（2022）浙 0411 破申 3 号，并于同年 3 月 4 日
指定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管理人未能接管到欢乐颂公司及其分公司如下证照
及印章：

现管理人特登报，声明欢乐颂公司及其分公司的上述
所有印章和证照全部遗失作废。

特此公告。
浙江欢乐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8月2日

遗失声明

公司名称
浙江欢乐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欢乐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秀洲分公司
浙江欢乐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乍浦分公司
浙江欢乐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长兴分公司

浙江欢乐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经开分公司

遗失类型
营业执照正副本
营业执照正副本
营业执照正副本
营业执照正副本
营业执照正副本
财务章和法人章

桐乡市大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沈佳萍诉你单位工资、提成劳动争议一案

（浙桐乡劳人仲案〔2022〕871号），因无法联系到你单位，也
无法向你单位邮寄送达仲裁裁决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仲裁裁决书（浙桐乡劳人仲案〔2022〕871 号），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委领取上述文书，否则即视为送达。

领取文书地址：浙江省桐乡市庆丰南路 2 号桐乡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联系电话：0573-88197891。

如当事人不服本裁决，可以自仲裁裁决书视为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桐乡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
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生效裁
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桐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8月2日

仲裁公告仲裁公告


